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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重大事项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2025年第三次）

作为2022年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代码： 184510.SH，债券简称： 22南城 01/债券代码：

2280343.IB，债券简称：22南城金创债01；债券代码：184509.SH，

债券简称：22南城02/债券代码：2280344.IB，债券简称：22南城金

创债02）的债权代理人，中航证券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及上述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

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尧冬良

住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城东路99号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吴斌

联系方式：0794-7262099



二、重大事项提示

中航证券作为“22南城 01/22南城金创债 01，22南城 02/22南

城金创债 02”的债权代理人，现将发行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

批评相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通报批评的基本内容

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已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年 5月 14日出具的《关于对南城县金

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25﹞94号）。具体内容如下：

“当事人：

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尧冬良，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

总经理；

吴斌，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时任信息披露事

务负责人；

陈青柏，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

人；

尹丽芳，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

人。

一、违规事实情况

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22年 8月发行了 22南城 01、22南城 02等公司债券，上述债券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交易。经查明，发行人在

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

以下违规行为。

（一）募集资金转借他人

发行人发行了 2022年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分为品种一 22南城 01和品种二

22南城 02，上述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9.00亿元。2022年 12月 22

日，发行人将本期债券部分募集资金转借至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

涉及金额 1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的 11.11%。2023年 1月 13

日，发行人又将 0.21亿元募集资金从专户划出至子公司账户，并于

当年 3月 2日将其中 0.2亿元募集资金转借至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

占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的 2.22%。上述募集资金直至 2024年 4月 30

日返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未按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根据 22南城 01、22南城 02募集说明书约定，募集资金用于南

城县城市更新综合改造一期工程以及补充营运资金。2022年 9月 8

日至 2023年 5月期间，发行人将合计 2.5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地

块竞拍保证金、土地出让金等，使用情况不符合募集说明书约定，

涉及金额占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的 27.78%。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2022年 9月 8日，发行人将 0.5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地块竞

拍保证金，占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的 5.56%，直至 2024年 4月 25日

归还至专户。



2.2022年 9月 16日，发行人将 0.07亿元用于支付项目征地款、

支付土地使用费等用途，占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的 0.78%，直至 2024

年 4月 30日归还至专户。

3.2022年 10月 14日，发行人将 1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地块

竞拍保证金，占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的 11.11%，直至 2023年 5月 25

日归还至专户。

4.2022年 11月 4日，发行人将 0.79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土地

出让金，占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的 8.78%，直至 2024年 4月 25日归

还至专户。

5.2023年 5月 25日，发行人将 0.01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子公

司承担的工程项目等用途，0.13亿元募集资金划出至子公司账户，

占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的 1.56%，直至 2024年 4月 30日归还至专户。

（三）未如实、准确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未如实、

准确披露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发行人违规将募集资金转借他人，未按约定使用募集资金，也

未如实、准确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第 1.4条、第 1.6条、第 4.1.2条，《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



露》第 1.3条、第 3.4.3条，《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年修订）》第 1.3条、

第 3.4.3条等有关规定。

尧冬良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长、总经理，吴斌作为发行人时任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陈青柏、尹丽芳作为发行人时任财务负责人，

未勤勉尽责，未能保证发行人按照规定和约定使用债券募集资金并

准确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发行人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1.4条、第

3.1.1条等有关规定。

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在规定期限内无

异议。

（二）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

根据《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1.8条、第 6.2条、第 6.4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2023年 8月修订）》

等有关规定，本所作出以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南城县金融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兼总经

理尧冬良，时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吴斌，时任财务负责人陈青柏、

尹丽芳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诚信档案。

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切实履行公



司债券信息披露义务，合规使用债券募集资金，保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二）影响分析

1、通报批评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截至目前，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纪律处分决定

书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2、公司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截至 2024年 4月末，发行人已对本次纪律处分决定书指出的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进行整改，已将违规使用的募集资金归还至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

发行人将在后续定期报告披露中如实、准确披露募集资金使用

等相关情况。

发行人对上述纪律处分高度重视，未来将继续加强对相关法律

法规的学习，强化提升合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规范运作意识，严

格按照约定使用募集资金，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三、提醒投资关注相关风险

中航证券作为“22南城01/22南城金创债01，22南城02/22南城金

创债02”的债权代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债权

代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航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

行了沟通，根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等约定，出具本债

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航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



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等规

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南城县金融创

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

告（2025年第三次）》之盖章页）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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